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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婚者的婚前性爱 

 

 

这里所说的“婚前性行为”指的是：在正式登记结婚之前所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性交合。从行为上来说，接吻与各种
性爱抚都不算。从主体上来说，既包括未婚者，也包括已婚者与离婚丧偶者。从对象来说，无论与什么人发生的都算。
从时间上来看，一生中只要有过，就算。 

 

在未婚者中，婚前性行为有多少？ 

总体发生率的增长 



2000年，在所有未婚者中，已经发生过性交合的人是32.6%；到了2006年，增加为51.4％，每年平均增长7.9％，
已经构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。 

未婚者是主角 

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，未婚者的增长率比那些已婚者高出4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，最近6年婚前性行为的增加，更多
地来自未婚者，而不是由于已婚者的“先斩后奏”。 

“处女贞操”日薄西山 

虽然直到2006年，男性未婚者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（57.6％）仍然比女性要多出13.5个百分点，但是在最近的6年
中，女性的发生率平均每年增加17.7％，远远高于男性5.3％的增长率。 

未婚女性是主力 

未婚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增长率，是已婚女性的“先斩后奏率”的2倍还多一点儿。也就是说，“女性的性革命”，更
多地是由未婚女性引发与推动的。 

试婚与同居增加更快 

婚前性行为至少可以划分成两种：已经试婚或者同居的、没有同居的。 

在2000年的时候，虽然婚前性行为已经不少，但是试婚或者同居的人却不多，仅仅占所有未婚者的6.9％。但是到
了2006年，试婚／同居者的比例上升到23.1％，每年平均增加22.3％，构成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。反之，没有同居者
的比例却仅仅增加了1.6％。 

低阶层人口的发生率突飞猛进 

■         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：在最近6年中，没上过学的人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，以每年平均34.4%的速度在增加；仅仅
上过小学的人则高达46.7％。反之，大专与大学文化的人的年增长率仅仅是1.5％。 

■          从收入水平来看：收入最低的那10％人口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每年平均增长25.9%。反之，在收入最高的那
10％人口中，每年仅仅增加2.0％。 

■          从城乡差别来看：整个农村人口的发生率每年增加12.8％，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则高达每年增加39.6％。与此
相反，在省会与直辖市人口中，每年仅仅增加2.2％，而在工人阶层中，每年的增长率更是少到1.5％。 

婚前性行为主要发生在“大青年”中 

现在有一种社会倾向，一说到婚前性行为，人们就很容易想到那些毛孩子，甚至是高中生、初中生。可是笔者2006
年的调查却证明了一个常识：未婚者的年龄越大，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就越高。在18－21岁的未婚者中，发生率仅
仅是15.0％；再高出一个3岁组是39.0％；下一个3岁组是58.7％；到27－29岁组则是73.0％了。这一规律是男女共有
的，只不过是男多女少而已。 

用土得掉渣的话来说：婚前性行为不是仅仅靠“道德败坏”就能够实现的，它还需要对于异性的了解、生活经验、
人际交往能力、恰当的时机与情境。这些素质与条件，有多少毛孩子能够拥有？反之，“人到三十日过午”，继续“守
身如玉”下去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？ 

 

性，需要理由吗？ 

 

不需要。 

（所以，笔者不分析什么“婚前性行为的原因”。） 

性，只需要规矩，而规矩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。 

尤其是，按照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思想传统，规矩首先地和主要地是用来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而不是当作手电筒――
专照别人。 



中国现在的法定结婚年龄（男22岁女20岁）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晚的。请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常识。我们不应该继续
盯着那大约15％的法定婚龄之前就上床的年轻人了，为什么不来多关心关心那至少27％的超过27岁还“无婚无性”的人
们呢？ 

请：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。 

 

 

 

 

附录 

1．两次调查的学术意义  

于2000年完成的“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”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，是全世界第6次、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。在
2006年7月－11月再次进行调查,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“性”的历史比较调查。 

2：抽样方法  

2006年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－61岁的、会讲汉语、能识汉字的人。 

第一步，将总体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层。城市的第一级抽样单位（PSU）包括区、县级市、以及部分县（作为抽取镇样
本的单位）；农村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为县。第二步，分别将城市和农村第一级抽样单位按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
离婚比例进行排序。第三步，将第一级抽样单位按人口规模比例（PPS）进行随机、等距抽样，在第一级抽样单位中共抽
取75个城市样本，45个农村样本。第四步，在被抽中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中，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。第
五步，在抽中的街道和乡镇中现场随机抽取2个社区（居委会）；在抽中的乡或镇中选取1个村（村委会）。最后，又随
机增加了两个城市的社区样本和一个农村的村样本，最终共抽取了152个城市社区、47个村；它们分布于全国的21个省市
自治区。 

每个城市社区的抽样框包括：居民清单（包括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）；现场清点该社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。两者汇
总后进行等距抽样。在农村，把村的居民清单作为抽样框，进行等距抽样。 

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0203人，实际存在7553人，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，有效应答率为79.6%，与2000年的调查基本
持平。 

3．调查方法  

2006年7月到11月由5个调查组同时进行。由于“性调查”的高度敏感性，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： 

不进行“入户抽样”，不在家中访谈，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，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。 

在封闭空间中访谈：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。 

同性别、一对一地访谈：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。 

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：组长上门动员、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；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。 

获得被访者的“知情同意”：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，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，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
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。 

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：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，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，在调查员教导之后，由被访者
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。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。 

收集社区情况：在每个调查点，组长填写“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”。这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，被访
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，对他／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

4．课题组  

组长：潘绥铭教授；抽样负责人：乔晓春教授；课题组成员：黄琦、史梅、王昕、张娜、毛燕凌、王东、杜鹃、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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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春、王冠、侯荣庭、黄盈盈、金一之。现场工作由协和公司承担，刘媛负责协调。全体课题组成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
全程质量控制：实地监督、现场记录、实时审核、解决疑难。本研究所进行抽查与复核。 

 

 

 

（如果有哪一期《简报》您没有收到，请到我们的网站去阅读、下载） 

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；地址：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A座104、400；电话：62154498；8250 2956 

电子邮件：pansuiming@hotmail.com；yyingsu@yahoo.com.cn；网站：http://www.sexstudy.org 

 

关闭窗口

Copyright ©2002-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
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:（010）62514498 Email:book@sexstudy.org 


